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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6 年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

「臺中市水資源回收中心回饋自治條例」草案 

第一場公聽會會議紀錄 

一、 時間：民國 106 年 2 月 10 日下午 2 時 

二、 地點：臺中市西屯區公所四樓大會議室 

三、 主席：韓副局長乃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張瓊雲      

四、 出（列）席單位或人員：詳簽到簿 

五、 主席致詞：略 

六、 與會人員（單位）意見： 

(一) 南屯區春安里顏慶義里長 

本區公所分配 30%是否也有草案第 10 條運用比例限制？另外，草

案第 9 條審議委員會部分，就我們文山垃圾區場所回饋計畫運作

的問題是區公所將送審資料送到審議委員會家中，但計畫審議未

通過前就有廠商打電話到家中造成審議委員的困擾。 

(二) 南屯區黎明里廖福田里長 

黎明污水廠現況是否有運作、列入回饋範圍及能否拆掉圍牆，與

緊鄰之圖書館、公園等周圍環境結合？ 

(三) 楊正中議員服務處王秘書 

草案第 9 條委員會設置要點何時適用？又該條以核算回饋金達五

百萬元為設置標準之依據？ 

(四) 西屯區林副區長 

1. 依草案第 9條雖有「得」設、「應」設委員會規定，但區公所應

該都是會設置委員會，但希望回饋金編列時間能早一點，因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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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編列是完成之次年度開始，若是 12月完成與 1月完成差距很

多，是否能考量當年度依比例或彈性點？ 

2. 區公所運用只有南區有經驗，但其他區公所未有經驗，各里運

用分配比例能否用一些基本條件列示，在基本條件之外仍讓區

公所與里協商？ 

(五) 北屯區區公所代表 

1. 依據草案第 5 條第 6 項與現行廍子回饋自治條例有出入，本條

指廍子部分要北屯區跟太平區平均分配行政區回饋金嗎？ 

2. 本草案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能否參照環保局焚化爐設置委員會

要點，由水利局加入一、二位同仁以協助審核？ 

3. 草案第 10 條不得低於 50%，有些回饋金分配到里的金額很低可

能才幾千元，要符合 50%限制有執行難度，是否能用分級方式才

有適用？ 

(六) 黃議員服務處 秘書 

回饋區按人口和面積比例分，會不會跨區反而分更多，造成中心

點分比較分配不均，像文山一千公尺可能跨到龍井、西屯、南屯？ 

(七) 太平區區公所代表 

就廍子現在運作，區公所是交由各里運作，就區公所分配 30%執

行操作上有沒有問題？希望能有相關規則可供遵循。 

七、 會議結論： 

本次公聽會與會代表所提意見或建議，本局將納入研議辦理。 

八、 散會：下午 3 時 10 分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